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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法四 六、合伙和退伙 （一）合伙 第四十四条新合伙

人入伙时，应当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

议。 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告知原合伙

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第四十五条入伙的新合伙人与

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定

的，从其约定。 入伙的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

担连带责任。 （二）退伙 （1）退伙的原因 退伙的原因一般

有两种：自愿退伙和法定退伙。自愿退伙又分为协议退伙和

通知退伙；法定退伙分为当然退伙和除名。 自愿退伙： 第四

十六条合伙协议约定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的，有下列情形之

一时，合伙人可以退伙：1、合伙协议约定的退伙事由出现

；2、经全体合伙人同意退伙；3、发生合伙人难于继续参加

合伙企业的事由；4、其他合伙人严重违反合伙协议约定的义

务。 第四十七条合伙协议未约定合伙企业的经营期限的，合

伙人在不给合伙企业事务执行造成不利影响的情况下，可以

退伙，但应当提前三十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第四十八条合伙

人违反前二条规定，擅自退伙的，应当赔偿由此给其他合伙

人造成的损失。 法定退伙： 第四十九条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的，当然退伙：1、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2、被依法

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3、个人丧失偿债能力；4、被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 考生应注意

：当然退伙以法定事由实际发生之日为退伙生效日。 第五十



条合伙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

决议将其除名：1、未履行出资义务；2、因故意或者重大过

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3、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有不正当行

为；4、合伙协议约定的其他事由。 对合伙人的除名决议应

当书面通知被除名人。被除名人自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除

名生效，被除名人退伙。 被除名人对除名决议有异议的，可

以在接到除名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 （2

）退伙的效果（分两类情况：财产继承和退伙结算） 财产继

承： 第五十一条合伙人死亡或者被依法宣告死亡的，对该合

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享有合法继承权的继承人，依

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同意，从继承开始之日

起，即取得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资格。 合法继承人不愿意成

为该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的，合伙企业应退还其依法继承的财

产份额。 合法继承人为未成年人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

，可以在其未成年时由监护人代行其权利。 退伙结算： 第五

十二条合伙人退伙的，其他合伙人应当与该退伙人按照退伙

时的合伙企业的财产状况进行结算，退还退伙人的财产份额

。退伙时有未了结的合伙企业事务的，待了结后进行结算。 

第五十三条退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份额的退还办法，由合

伙协议约定或者由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退还货币，也可以

退还实物。 第五十四条退伙人对其退伙前已发生的合伙企业

债务，与其他合伙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五十五条合伙人退伙

时，合伙企业财产少于合伙企业债务的，退伙人应当按照本

法第三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分担亏损。 第五十六条合伙企业

登记事项因退伙、入伙、合伙协议修改等发生变更或者需要

重新登记的，应当于作出变更决定或者发生变更事由之日起



十五日内，向企业登记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 七、了解合

伙企业清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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